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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8-103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石岩厂区搬迁及申报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宝安区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筑清理处置现场指挥部下达的《搬迁通告》，通告提出：为

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有关工作部署，根据《宝安区 2018 年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清理处置工作方案》要求，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

上屋彩虹工业城的石岩厂区处于铁岗·石岩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区范围内，需进

行搬迁。公司经与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会议沟通，拟以公司石岩厂区申报工业

园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取代本次搬迁的政府补偿费用。对此，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石岩厂区搬迁及申报

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议案》，公司拟将石岩厂区搬迁至广东省英德市东华

镇华侨工业园新材料基地，并拟以石岩厂区申报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搬迁及申报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基本情况 

本次搬迁涉及的石岩厂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上屋彩虹工业城，建设用

地总面积约3.47万平方米，系公司精细化工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主要生产环保

功能涂料及辅料、绿色环保家居用品和环保节能汽车养护用品。针对本次搬迁事

项，公司已租用位于广东省英德市东华镇华侨工业园新材料基地的厂区（以下简

称“英德厂区”）作为上述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加工基地。本次搬迁主要包括公

司产能和业务安排、员工安置、资产处置、设备搬迁等工作。为保证生产经营的

连续性与稳定性，公司将根据生产工艺特点、设备使用状况及订单量等综合因素，

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按计划分批搬迁，确保公司在搬迁期间生产经营的平稳过渡。 

公司经与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会议沟通，拟以公司石岩厂区申报工业园城

市更新单元计划取代本次搬迁的政府补偿费用，石岩厂区申报工业园城市更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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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计划尚需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二、本次搬迁及申报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搬迁后石岩厂区的产能由英德厂区承接，针对本次石岩厂区搬迁事项，

公司将采取措施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针对重点客户与战略客户，提前与

其沟通备货计划并前移订单；将小客户转化为分销客户，重点与战略客户推行服

务商模式，实现渠道网络充分覆盖。因工作环境、地域及交通等因素的影响造成

部分员工流失，公司将制定针对性的留任政策，稳定员工队伍，力争在最短时间

内补齐编制，恢复产能。 

本次搬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搬迁预计产生的费用合计约

1,500万元，以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数据，具体以年度审计机构最终审

计的数据为准。 

若石岩厂区申报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计划能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加快公司产

业结构升级，提质增效，盘活资产，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三、其他说明 

石岩厂区申报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计划能否获得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批

准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石岩厂

区搬迁及申报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负责本次搬迁及申报工业园城市

更新单元计划相关事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http://www.cninfo.com.cn/



